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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环保”或“公司”）2022 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378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

准，公司公开发行 120,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共计 1,200.00 万张，期限 6 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2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等各项发行费用 1,143.30 万元（不

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856.7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F10953 号《验资报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 

（二）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252 号《关于核准浙江伟明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147,7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1,477.00 万张，期限 6

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7,700.00 万元，扣除

承销保荐费、律师费等各项发行费用 1,235.88 万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146,464.12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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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 ZF10939 号《验

资报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2020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 2020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

额 

拟以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投

资进度 

东阳市生活垃圾焚烧

综合利用项目（一期） 
75,752.16 56,000.00 56,445.89 100.80%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项目 
30,435.32 22,000.00 22,012.39 100.06% 

永丰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一期） 
34,907.97 16,000.00 16,008.99 100.0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6,000.00 24,856.70 24,856.70 100.00% 

合计 167,095.45 118,856.70 119,323.97 - 

（二）2022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

进度 

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 
21,574.40 18,400.00 15,214.82 82.69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

特许经营项目（一期） 
39,019.71 34,700.00 24,495.25 70.59 

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工程 
31,006.00 23,100.00 21,120.61 91.43 

蛟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22,649.42 19,000.00 9,501.61 50.01 

武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19,997.32 15,600.00 9,448.44 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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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

进度 

电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6,900.00 35,664.12 35,664.12 100.00 

合计 171,146.85 146,464.12 115,444.85 -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说明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目投资内容、

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定预计完成

时间 

延期后预计完成

时间 

1 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2023 年 1 月 2023 年 9 月 

2 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9 月 

3 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特许经营项目（一期） 2023 年 4 月 2024 年 1 月 

4 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2023 年 3 月 2023 年 9 月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 

截至目前，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完工并进入试运行状态，受

双鸭山市当地变电站基础设施条件限制暂未并入外部电网，预计外部限制因素解

除后即可上网。因此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试运行情况，拟将双鸭山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2、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已进入试运行状态。

烟气核心因子检测系公司垃圾焚烧类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重要前置条件

之一。目前，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仍在产能爬坡中，垃圾调度不充分，

尚不具备烟气检测的条件，公司拟于项目稳定运行后进行相关检测。公司根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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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际试运行情况，拟将罗甸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3、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和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特

许经营项目（一期） 

受整体环境影响，2022 年物资采购、货物运输、施工人员流动受限，加之

项目 2023 年初以来施工建设进度未达预期，并考虑目前项目建设实际进展情况，

拟将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烧发电项目和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特许

经营项目（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分别延期至 2023 年 9 月和 2024

年 1 月。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审慎研究论证，认为上述募投项目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预期收益仍可以得到保证，故决定将上述募投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客观原因及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仅涉及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对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改变公司既定市场战略，在保持财务健康的前提下，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

的监督，加大协调力度促使项目建设和投运的外部条件改善，使项目按新的计划

进行建设并投入正式运营，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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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的延期未改变

募投项目的实质内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

会同意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不涉及实施主体、

投资内容、投资用途等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募投项目延期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部分募

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的实施主

体、项目内容及投资总额等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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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天全                      刘 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